
106勞工休閒系列活動「愛唱才會贏－卡拉 OK歌唱比賽」報名簡章 

一、目的：為倡導勞工正當休閒育樂，提升勞工生活品質，鼓勵勞工發展才藝，增

進本市藝術、文化交流，營造溫馨、歡樂氣氛，共創幸福祥和社會。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勞工志願服務協會。 

四、比賽日期： 

（一）初賽：106年 4月 30 日（星期六）09：00~12：00；上午 08：20 前報到。 

（二）決賽：106年 4月 30 日（星期六）13：30~17：00；下午 13：00 前報到。 

※視報名情況調整時間。 

五、比賽地點：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本市南區南門路 261號）。 

六、參賽資格：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經所屬工會或事業單位推薦，可報名個人組，

或以 2人為 1組報名對唱組： 

（一）登記於本市轄區內之各產、企、職業工會會員。 

（二）服務於本市轄區之各事業單位，具勞保加保身份者。 

七、比賽方式： 

（一） 比賽分青壯個人組、長青個人組及對唱組等三組，青壯個人組初賽取 

12名（得視情況調整名額）參加決賽；長青個人組及對唱組免初賽。 

（二）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以供查驗確認身份。 

（三）比賽當日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並以抽籤方式決定參賽次序。 

（四）逾時未完成報到者，主辦單位將逕行代為抽籤決定參賽次序。 

（五）比賽開始後，經主持人唱名 3次而未能上台參賽者，取消參賽資格。 

 (六) 個人組初賽時參賽者曲目之長度，視報名狀況而定。 

八、報名組別： 

(一)青壯個人組：59 歲(民國 46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以下，限報 50 人。 

(二)長青個人組：60 歲(民國 4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以上，限報 15 人。 

(三)對唱組：限 2 人組隊，限報 15 隊。 

(四)額滿截止報名，每 1 投保單位報名上限為青壯個人組 1 名、長青個人組 1

名、對唱組 1 隊。 

九、報名方式：自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4月 20日額滿為止，報名頇由工會或事業

單位薦送。可親送報名地點（台南市勞工志願服務協會）或以傳真、郵寄均可

（詳報名表）。 

十、評分標準：歌唱技巧 40％；音色 30％；台風 20％；服裝儀容 10％ 



十一、獎勵辦法： 

（一）青壯個人組： 

第一名：1名，每位獎金新台幣 2,000元及高級獎盃一座。 

第二名：2名，每位獎金新台幣 1,500元及高級獎盃一座。 

第三名：2名，每位獎金新台幣 1,000元及高級獎盃一座。 

第四名：3名，每位獎金新台幣 500元及高級獎牌一面。 

（二）長青個人組： 

第一名：1名，每位獎金新台幣 2,000元及高級獎盃一座。 

第二名：2名，每位獎金新台幣 1,500元及高級獎盃一座。 

第三名：2名，每位獎金新台幣 1,000元及高級獎盃一座。 

（三）對唱組： 

第一名：1隊，每隊獎金新台幣 3,000元及高級獎盃二座。 

第二名：2隊，每隊獎金新台幣 2,000元及高級獎盃二座。 

第三名：2隊，每隊獎金新台幣 1,500元及高級獎盃二座。 

※本辦法如有異動或未盡事宜，現場隨時公佈之，不另行公告。 



106勞工休閒系列活動「愛唱才會贏－卡拉 OK歌唱比賽」 
報名表 

□青壯個人組   □長青個人組  □對唱組(限 2人)    

連絡人：社團法人臺南市勞工志願服務協會（臺南市新營區文昌街 26-7號） 

沈小姐；聯絡電話：(06)6322176、傳真號碼：(06)6329440 

姓  名 
1. 

2. 
英文名字 

1. 

2. 
性 別 

1. 

2. 

出生年月日 
1. 

2. 
身分證字號 

1. 

2. 

聯 絡 電 話 

1.（公）            （宅）             （手機） 

2.（公）            （宅）             （手機） 

聯 絡 地 址 

1. 

2. 

緊急聯絡人 

1. 

2. 
電話  

工會名稱或 

服 務 單 位 
1. 

職

稱 

 

工會名稱或 

服 務 單 位 
2.  

初 賽 曲 目 
※務必將曲目及

編號填寫正確 

(包含升、降 KEY) 

歌名：                 

 

原唱者：                  

歌
曲
長
度 

分 

秒 

類  
 

別 

□國語 

□台語 

□其他(    ) 

決 賽 曲 目 
※務必將曲目及

編號填寫正確 

(包含升、降 KEY) 

歌名：                 

 

原唱者：                  

歌
曲
長
度 

分 

秒 

類  
 

別 

□國語 

□台語 

□其他(    ) 

注 意 事 項 

1.參賽資格：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經所屬工會或事業單位推薦，可報名個人組，或

以 2人為 1組報名對唱組：（一）登記於本市轄區內之各產、企、職業工會會員。 
（二）服務於本市轄區之各事業單位，具勞保加保身份者。 

2.請於賽前 30分完成報到手續，否則視同放棄比賽。 
3.報名時請附工會會員證影本或勞保投保證明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文件。 
4.當日賽前辦理出賽順序抽簽。 
5.參賽者應尊重評審老師及服從比賽結果，並不得要求查閱成績。 
6. 傳真報名者，請來電確認是否完成報名作業。 

7. 未盡事宜部份請依照主辦單位規定辦理。 


